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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３９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即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认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持有的国投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相关议案。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
国资委”）下发的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３６

号批文文件，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国
投公司以所持电力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全额认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１

，

９９５

，

１０１

，

１０２

股，其
中国投公司持有

１

，

４０７

，

２８１

，

１２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７０．５４％

。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４０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上午
９

：

３０

４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５

、主持人：董事长胡刚先生
６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名，代表股
份
４６７

，

８９６

，

９８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３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
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６６２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３

，

６５３

，

３５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７．４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
５

时止，无社会公众股股东委托公司
董事会投票。 本次会议第一、二、三、五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决，非关联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６４

名，代表股份
１８４

，

７４１

，

９８２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５２％

。

７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８８

，

４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１１

，

０５２

股；弃权
６４２

，

４８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４１

，

９１２

股；反对
３

，

０５０

，

４８７

股；弃权
６４９

，

５８３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０％

。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认购

方式为股权认购。 公司拟以国投公司为特定对象向其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
购买其合法持有的国投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以
下简称“认购股权”） ，认购股权价格按照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后的资产评估值为准。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１

号的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拟转让改制后的国投电力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书》，本次公司认购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７６９

，

３０６．７２

万元（评估基准
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等评估值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８０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１０

，

６５２

股；弃权
６５０

，

４８３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每股发行价格为首次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４９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分派利润
０．３０６

元
／

股， 因此发行价格
经除权除息后调整为

８．１８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有其
他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６５１

，

２２２

股；反对
５

，

５３３

，

７７７

股；弃权
５５６

，

９８３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０％

。

５

、发行数量
本次认购股权价格为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经国

务院国资会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值，即人民币
７６９

，

３０６．７２

万元。

根据公司首次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发行数
量计算公式：本次发行新股总数

＝

本次认购股权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因此本
次发行的新股总量为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股。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
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６６２

，

１２２

股；反对
５

，

５１２

，

６７７

股；弃权
５６７

，

１８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１％

。

６

、锁定期安排
国投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股份全部于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登记至国投公司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７５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２０

，

３５２

股；弃权
６４５

，

７８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７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８０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０３

，

５５２

股；弃权
６５７

，

５８３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８

、损益归属
国投电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完成日后的国投电力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７８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０５

，

５５２

股；弃权
６５７

，

５８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９

、认购股权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净资产变化的归属
认购股权所对应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净资产（合并报表）变化

由国投公司享有或承担。 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如果认购股权所对应的净
资产值有所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值归国投公司所有，由国投电力以现金支
付；如果净资产值有所减少，则减少的净资产值由国投公司以现金予以补足。

在交割后
１０

日内，国投公司及国投电力应尽快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
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专项审计，出具有关审计报告
以确定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净资产的变化。

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国投公司与国投电力同意，如果交割日是
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审计日为交割日所
在月的前月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审计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７１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１２

，

５５２

股；弃权
６５７

，

５８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１％

。

１０．

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本次公司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股权，应由国投公司负责至迟于双方

签署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暨
资产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生效日后

１２

个月内办理完成资
产权属过户到公司相关事宜，公司协助国投公司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公司负
责办理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相关事宜， 国投公司对该发行股份事项予以协
助。

认购股权逾期过户的，国投公司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公司逾期向国投
公司发行股份的，公司应向国投公司支付违约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８０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０３

，

９４２

；弃权
６５７

，

１９３

股。 同意的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１１．

《股份认购协议》

为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认购股权，公司已与国投
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该《股份认购协议》经国投公司总
裁办公会、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和有权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０８８

，

８４７

股；反对
３

，

００３

，

５５２

股；弃权
６４９

，

５８３

股。 同意
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０２％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该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签订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７９１

，

５２７

股；反对
２

，

９１３

，

９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３６

，

５０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８％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８０２

，

５２７

股；反对
２

，

９０２

，

９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３６

，

５０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８％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５

，

６００

，

７９０

股；反对
２

，

９０９

，

０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４０

，

５０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国投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公司拟以向国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股权的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 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

９４０

，

４７２

，

７６６

股计，公司的控股股
东国投公司将增持公司股份至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５４％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国投公司应当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董事会现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同意国投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８

，

７９５

，

５２７

股；反对
２

，

９２０

，

７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２５

，

７０３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７８％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该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５

，

６１０

，

８９０

股；反对
２

，

９０２

，

９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３６

，

５０３

股。 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５

，

６１０

，

８９０

股；反对
２

，

９０２

，

９５２

股；弃权
３

，

０３６

，

５０３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９％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小满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１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１２８７００００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５．２６％；

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６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以２００５年末股本总数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２．５股。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
流通权而向全体流通股股东作出对价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比例转送其
所得到的全部转增股份。以上述每１０股转增２．５股后的股本为基数，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获
得１．３２７９１４股，共计支付１２，２１２，４１５股。如果以２００５年末股份为基数，结合闽福发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份和非流通股股东转送其所得到的全部转增股份，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１０

股共得到４．１５９８９２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
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时间：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召开的公司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

４、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福建东方恒基科贸有
限公司

①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②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神州学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
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按承诺事项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６日
２、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１２８７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５．２６％；

３、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福建东方恒
基科贸有限
公司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２０．８４％ ７．０３％ ５．２６％ ０

合 计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２０．８４％ ７．０３％ ５．２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１７５９６０７ ２５．２２％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４８８８９６０７ １９．９７％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３、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１７４２１７９ ２５．２１％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４８８７２１７９ １９．９６％

４、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境外法人持股
６、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内部职工股
８、高管股份 １７４２８ ０．０１％ １７４２８ ０．０１％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１７５９６０７ ２５．２２％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４８８８９６０７ １９．９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３０８６７４０ ７４．７８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１９５９５６７４０ ８０．０３％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０８６７４０ ７４．７８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１９５９５６７４０ ８０．０３％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８３０８６７４０ ７４．７８％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１９５９５６７４０ ８０．０３％

三、股份总数 ２４４８４６３４７ １００％ ０ ２４４８４６３４７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福建东方
恒基科贸
有限公司

２９２８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１６４１００００ ６．７０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５．２６％

无

合计
２９２８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１６４１００００ ６．７０ １２８７００００ ５．２６％

２、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１２２４９５５６ ５．００３％

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 ４１６７６８２ １．７０％

注
＊

注＊： 根据股改承诺， 福建东方恒基科贸有限公司所持公司１２，２４２，３１８股限售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可以解除限售，但由于其中８，０７４，６３６股处于质押期内，不能上市流
通，故解除限售数量为４，１６７，６８２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福建东方恒基科贸

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

２、福建东方恒基科贸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 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
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４、 福建东方恒基科贸有限公司出售所持股票不涉及额外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本
次符合条件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５％及以上。

□是 √ 否；

福建东方恒基科贸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所持公司
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相关
业务的规则执行。

八、其他事项
１、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是 √ 否；

２、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是 √ 否；

４、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１％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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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６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以书面、电话、传
真及电子邮件等相结合方式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发出， 会议于６月２３日上午９时在四川省峨
眉山市乐都镇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８名，实际参会董事８名，其中董事李
美农女士因企业重整工作等原因书面委托副董事长杨佰祥先生、董事杨国华先生因身体
健康原因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骆国良先生、董事顾谨女士因身体原因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李
静先生、董事周功贤先生因私人原因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夏建中先生代为参会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杨佰祥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１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华伦集团有限
公司推荐程浙山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伦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出具了致本公司的 《华伦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更换董事的请示》，提出“由于陈建龙个人的原因，不宜继续担任董事职务，推
荐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李静、独立董事夏建中向本
次会议提交了 《关于提名程浙山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名委员会决议》，“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对程浙山先生的经历、资历及背景进行了必要的了解，认为在目前华伦集团破产
重整、本公司状况危急的情况下，提名具有长期政府工作背景的程浙山先生担任金顶公
司董事， 对于共同应对本公司危机和因华伦集团破产重整而可能发生的衔接等事宜有
益，故，提名委员会同意提名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夏建中先生对上述议案弃权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李静、骆国良
同意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程浙山先生个人简历附后）。

该董事更换议案尚须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印章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四、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五、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六、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七、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

八、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参股子公司、分公司及分支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上述第二项至第八项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全文请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九、会议听取了《公司经营层关于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

公司执行总经理袁平先生、 公司总经理陈秋彦女士分别就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前后公司
经营层工作情况向本次会议作了汇报。

十、会议听取了《公司经营层关于诉讼事项的落实情况的汇报》：

截止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公司（不含控股子公司）收到应诉通知的共有３１起案件，涉及原
告有银行、供应商、民间借贷及政府部门，标的金额约６．２亿元。

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经营层采取积极措施、及时应对上述诉讼事项。

十一、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有事项等潜在风险的
自查情况》；

（一）截止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公司发现并已公告的或有事项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涉诉
金额约１．２７亿元；

（二）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华伦集团有限公司在《浙江法制报》刊登了《合并公告》，经公司

自查，在《合并公告》所涉的被合并单位中，本公司与富阳万连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浙江神
州特种电缆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攀枝花市金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莱特光电器材
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仁寿县人民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与杭州王子光纤材料有限公司、浙
江莱特通信材料有限公司等均有债权。

为积极保护公司、公司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经营层继续查实公司往来款
项中与对帐单位是否存在对帐差异，一经发现公司存有潜在风险的，公司经营层应严格
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对上述已发现及未来发现公司潜在
风险的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及时申报债权、应诉、起诉、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同时要求
及时将上述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本次会议决定：对于上述公司发现并已公告的或有事项、查实的公司潜在风险情况，

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中相关规定，应立即启动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即冻结”机制，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及时采取合
法手段冻结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相应资产。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Ｏ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夏建中先生的《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程浙山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

立意见》：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程浙山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名程浙山先生

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决议》，本人认为程浙山先生
的经历、资历及背景适宜作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但由于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四章第十条第（六）款之规定：提名委员会应在选举新的董
事前一至两个月，向董事会提出董事候选人选的建议和相关材料。 故本独立董事认为，为
严格执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对程浙山先生的提名表决，宜于提
名之日起延后一个月进行。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夏建中

二Ｏ Ｏ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二：独立董事骆国良先生、李静先生的《关于提名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个人意见》
关于提名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个人意见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大股东华伦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议：鉴于陈建

龙个人的原因，不宜继续担任董事职务，推荐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也对程浙山先生进行了提名，本独立董事认为：鉴
于程浙山先生的资历和其政策法律水平，认为在目前华伦集团破产重整、本公司状况危
急的情况下，提名具有长期政府工作背景的程浙山先生担任金顶公司董事，对于应对本
公司危机和因华伦集团破产重整而可能发生的衔接等事宜有益，故，本独董认为在当前
形势下，提名程浙山先生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是恰当的，不会损
害金顶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骆国良、李静
二Ｏ Ｏ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三：程浙山先生个人简历
程浙山，男，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出生。 工作简历如下：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３月，在中国人民

解放空军８６４５６部队服役；１９７９年３月至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工作；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６月，在浙江省建德市委工作；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在浙江省富阳市委
工作；２００１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委工作；２００７年７月至今，任浙江环龙环境
保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华伦集团策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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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
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马世春先生主持，应出席会
议的董事八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八名，其中，独立董事管洲先
生、独立董事张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全体监事、董事
会秘书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贵州大力士轮胎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详情参
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０２６

号）。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黔轮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6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公司与贵州金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由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贵州大力士轮胎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力士公司”）增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使其注册资本
由原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由原
９０％

增加至
９５％

。

（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增资方案，

本方案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１

、 大力士公司是本公司与贵州金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经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５

日设立， 领取
５２０１１５１２０２７３３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公司货币出资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比例为
９０％

，贵州金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货币出资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比例为
１０％

。

该公司住所地在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马
世春先生。

其经营范围包括：开发、生产、装配和销售高性能子午线轮胎产
品；从事轮胎、原材料、设备、仪器仪表、生产技术的采购业务。

２

、 大力士公司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所示：

项目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６７５，８３７，９８９．８３ ６５０，２３０，２００．２５

负债总额 ５８４，８１７，３２５．２２ ５４７，５６５，７０３．９１

净资产 ９１，０２０，６６４．６１ １０２，６６４，４９６．３４

营业收入 ２５４，９８５，７３８．３５ １０４，０２９，７３８．１１

净利润 －２３，８２４，９３７．３５ １１，６４３，８３１．７３

三、出资方式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使大力士公司注册资本
增加到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所占股权比例增加到
９５％

。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出资方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００ ９０％ ２２，８００ ９５％

贵州金关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０％ １，２００ ５％

合 计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

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实施“载重及工程子午线轮胎技改项目（两期工程）”，

计划总投资约
８．３８

亿元，具体由大力士公司组织实施。

大力士公司一期工程“年产
４０

万套高性能载重子午线轮胎技改
项目”共投资

４．１

亿元，已于
２００８

年度建成投产，并自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
开始实现盈利。

目前二期工程 “年产
８０

万套高性能载重子午线轮胎技改项目”

在建，计划总投资
３．９８

亿元，

２００８

年末累计投资
８

，

３９３

万元，项目进
展顺利。

本次对大力士公司增加现金投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目的在于满足
“年产

８０

万套高性能载重子午线轮胎技改项目” 建设期的资本金需
求，以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和运营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大力士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可能因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引
致一定的风险，对此，本公司将加强对该公司的管理，确保本公司的
投资收益顺利实现。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２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

召开的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大会决议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为２００９－１７）。 现将分红派息实施事宜
公告如下：

二、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２３５１８．８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０．４３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及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每１０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人民币０．３８７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不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除息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包
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高管锁定股份）将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包括高管锁定股份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派发。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０８３３－５５４４５６８

传真： ０８３３－５５２６６６６

七、备查文件：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O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青岛碱业

（

６００２２９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参加了青岛碱业（

６００２２９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认购。

青岛碱业（

６００２２９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发布《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
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４１

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
现将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获配青岛碱业（

６００２２９

）非公开发行
Ａ

股情况披
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万股）

总成本（万
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账面价值
（万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锁定期

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４８４０ ０．２０％ ４８５０ ０．２０％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数据。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进行咨询；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相
关情况。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旗下
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相投顾”）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天相投
顾为旗下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３

）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２０００５

）的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投资者可在天相投顾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天相投顾的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５５

基金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６８８８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近期，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进取（基金简称：瑞福进取；交
易代码：１５０００１）交易价格涨幅较大，本基金管理人特声明如下：

一、截至目前，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二、截至目前，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瑞福进取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